
2005年 10月发布的《公司法》规定一名自

然人或一名法人股东可以设立“一人有限责任

公司”。这一规定大大降低了有限责任公司的

注册门槛，令许多人可以一尝创业梦。本文仅

就自然人投资的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”居民企

业形式下所得税（个人所得税+企业所得税）的

纳税筹划问题进行探讨。

一、投资所得和工资所得的不同筹划结果

从所得税角度分析，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”

除了按照 25%的法定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，对

实现的税后利润全部分配给股东的部分，还要

缴纳 20%的个人所得税。但是从股东收入的角

度来看，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”是选择以工资的

方式回报股东还是以税后分红的方式回报股

东，其税负是不同的。

1. 工效挂钩税前列支工资规避双重税负。

《企业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》明确提出，

经有关部门批准实行工资总额与经济效益挂

钩办法的企业，其工资发放在工资总额增长幅

度低于经济效益增长幅度、职工平均工资增长

幅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以内的，在计算

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。作为投资者的股

东，同时可以作为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”的任职

人员或雇员，如果选取在企业所得税前列支工

资，则可以达到既降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，又

减少因投资分红而负担 20%的个人股利所得

税的目的。之所以选择工效挂钩的方式，就是

因为其税前扣除金额远远大于计税工资。

2. 两税税率差异形成收入分界点。税法对

个人工资收入采取九级超额累进税率，而对企

业所得则采取统一税率。因此，同样是利润分

配，工资方式面临的是九级超额累进税率，红利

方式则面临的是 25%的企业所得税和 20%的

分红个税（本文以新税法规定的税率展开论述）。

如上表，按照个人工资收入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，根据插入法计算出

25%税率和 40%税率分别对应的收入为 83.22万元和 386.28万元（具体计算

过程略）。这证明，不同收入将对应不同的税负，也正是因为超额累进税率的

存在给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。

二、根据综合税负最小化原则合理确定分配方案

年利润在假定为 83.22万元时，通过下表，在工资和红利之间选择不同

的分配额度，可以计算出，全部采用工资方式其税率最低为 25%。

【摘要】执行《公司法》大大降低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门槛。本文以投资者利润最大化为目标，从个人所得税和

企业所得税的税负临界点展开分析，依照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税法，寻求合理的纳税筹划方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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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人投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之所得税纳税筹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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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析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的工具

盈余管理一直是会计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，但关于

盈余管理的概念，会计学界一直存有许多不同的表述。综合众

多学者的观点，本文定义的盈余管理为，职业经理人为了自身

的利益或为了使股东财富最大化，在会计政策允许的范围内，

在记录业务交易和编制财务会计报告时做出自身职业判断和

具体会计政策选择的过程。国内关于盈余管理的研究大多集

中于工商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，而对于金融企业，特别是商业

银行的盈余管理鲜有涉及。本文拟针对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的

特殊性、工具与方法作一分析。

一、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的特殊性

由于经营业务的特殊性，商业银行的盈余管理也有其特

殊性，某些一般企业常用的盈余管理方法往往对商业银行难

以适用。比如，一般企业可以通过改变成本费用的时点来调节

成本费用支出，但是利息支出作为商业银行最主要的支出是

不可调节的，由于存款合同是要式合同，商业银行只能按照存

款时间计提利息支出。又如，上市公司可以通过长期股权投资

成本法与权益法之间的变更进行盈余管理，而商业银行股权

投资很少，并且股权投资受到监管当局的严格监管，所以商业

银行也很难使用这种方法进行盈余管理。

当然，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的特殊性是相对的。一般企业使

用的一些盈余管理工具也可以为商业银行所用。比如，采用权

责发生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虚拟资产的产生，即实际已发生

的费用或损失暂时挂账，记入“待摊费用”等科目中。这样可使

本应计入损益表的会计事项计入了资产负债表，一方面增加

了本期盈余，另一方面造成了待摊费用、待处理资产损失、开

办费、长期待摊费用和递延资产等资产的增加。此种盈余管理

【摘要】本文首先阐述了商业银行盈余管理的特殊性，然后根据商业银行经营业务的特点，提出商业银行的盈余管理

主要从贷款收益和投资收益两个方面入手，分析了商业银行进行盈余管理的七种典型工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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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样方法（具体计算过程略）可以得出，在利润位于 83.22

万元和 386.28万元区间内时，通过这种分配可以达到微弱的

降低税负作用，但是一旦超过 386.28万元，则基本不能调节

任何税负了。作为投资者，纳税筹划的空间在 386.28万元之

内,具体的利润分配安排的临界点为 83.22万元。

三、股东与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”的密切关系为纳税筹划

提供了更大空间

1. 非货币性资产的双重节税效应。《公司法》规定，股东

的货币出资金额不得低于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的 30%，也

就是说，股东以实物、知识产权、土地使用权等非货币性资产

出资的出资额最高可占注册资本的 70%。个人股东可以充分

利用这种多元化投资形式和投资手段，在投资验资时合理提

高非货币性资产的价值。非货币性资产在营运期间的摊销既

可以实现经营期税前列支减轻企业所得税税负的效果，又可

以在资产清算时减轻资产增值所导致的其他税负。

2. 工资及附加费的联动效应。鉴于工资方式下的税负相

对较轻，在遵守现行相关法律的前提下，“一人有限责任公司”

在人员雇佣上可以考虑直系亲属尤其是家庭成员。如果再考

虑工资附加费可以税前列支的情况，则采取工资方式获取投

资所得的节税效果会更加明显。

3. 延迟分红给纳税筹划提供空间。资金的时间价值促使

纳税人尽量地延迟纳税。由于我国所得税税制对保留利润没

有任何税收措施，因此保留利润不会被再次课税，而分配股利

则要被重复课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股东可能会选择将利润留存

在企业内部以实现资金的保值和增值，从而延迟纳税时间，达

到合理避税的目的。延迟分配企业利润，可以规避投资者股利

所得的 20%个人所得税，并为公司后期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

基础。

4. 合理利用清算期间的税收政策。延迟分配利润只能获

得货币的时间价值，并没有从根本上免除税负，大量的公司收

益如何最终分配到股东手中，需要慎重筹划。《企业所得税法》

规定，纳税人清算时有清算所得的，应当以清算期间作为一个

纳税年度，企业的清算所得按企业清算当年经营所得适用的

税率纳税。在清算之前公司是否盈利以及清算之前费用是否

合理列支，对清算之前的所得税以及清算期间的所得税筹划

至关重要。

主要参考文献

1.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.2005-10-27

2.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.2005-10-27

3.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.2005-03-16

援 财会月刊渊综合冤窑25窑阴


